附件6
梁希奖奖励办法初步修改意见

一、《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修改意见

第一条：“加快实现林业跨越式发展”改为“为发展现代林业，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科学发展做贡献”
第十三条：“梁希奖采用形式审查、专家初审、投票表决的评审方式”，改为“梁希奖专家投票表决的评审方式”；“专业评审组”全部改为“专业组评审”

第十四条：“自公示之日起一个月内”改为“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二、《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奖励办法实施细则》修改意见

第六条：“若评审专家为当年申报成果的完成人时，应回避当年评审工作”改为“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全部具有正高级或研究员职称，并采取专家回避制度”

第十条：加上“6.推荐成果应至少有一年以上的实践应用”

第十二条：“申报、推荐梁希奖应填写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推荐书，并必须附有下列文件”，去掉“必须”

“1.技术评价证明，包括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出具的鉴定证书或验收文件或发明专利证书及发明权利要求书等” 去掉“或发明专利证书及发明权利要求书”

去掉“3.由财务(政)部门核准的经济效益证明或由有关部门出具的社会效益证明文件。”

加上“3.《知识产权证明》包括经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国家有关部门出具国家发明专利权、植物新品种权的授权证书和权利要求说明书等知识产权证明。”

第十四条：在“1. 梁希科技教育基金委员会办公室接受推荐并进行形式审查”后加上“组织专家初审，提出书面初审意见”

第十五条：“梁希奖采用形式审查、专家初审、投票表决的评审方式”，改为“梁希奖专家投票表决的评审方式”；“梁希奖的各级奖项须获到会评委三分之二（含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方为有效”，改为“梁希奖的各级奖项须获到会评委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以上赞成票方为有效”

第十六条：去掉“对获奖成果的承担单位颁发奖励证书”；在“一等奖1.5万元/项，二等奖0.8万元/项”后加上“三等奖不发奖金”

第十七条：“自公示之日起一个月内”改为“自公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三、《梁希青年论文奖奖励办法》修改意见

第二条：去掉“特等奖”

第八条：去掉“特等奖1项”和“特等奖奖金10000元/项”

第十条：去掉“4、中国林科院及其各所、各中心”；“5. 普通高等林业院校；农大林学院（系）及综合性大学生物学院”改为“农大和综合性大学的林学院等”

第十一条：“梁希青年论文奖采用形式审查、专家初审、投票表决的评审方式”改为“梁希奖专家投票表决的评审方式”；

“3.专业评审组会”统一改为“专业组评审会”

“4.召开梁希青年论文奖评审委员会会议。在专业评审组评审结果的基础上，评出特等、一等、二等、三等奖候选获奖论文”改为“评审结果报梁希科教基金委员会主任审核批准，确定一等、二等、三等奖获奖论文”

第十二条：“提高评选结果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改为“提高评选结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四、《梁希科普奖奖励办法》修改意见

第六条：“全国林业科普基地，各国家级、省级林业及相关行业科研院所负责初评并择优申报”改为“全国林业科普基地，各国家级、省级林业及相关行业科研院所负责初评并择优推荐”

第九条：“设立‘梁希科普奖评审委员会’”改为“梁希科普奖采用形式审查、专家初审、召开评审会和网上公示的程序进行。”

五、《梁希优秀学子奖奖励办法》修改意见

第二条：去掉“2.每次奖励名额不超过30名”

第四条：“3.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评出获奖学生”改为“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投票表决，得票超过评委三分之二以上者为获奖学生”

第五条：“可在入选学生名单公布之日起10日内”改为“可在入选学生名单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